
臺北市特定族群體適能指導證照參考名單申請認可計畫 

壹、目的 

依據教育部體育署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，健身

中心(含運動中心健身房)應備有合法證照或專業資歷之教練或指導

員，惟國內外單位頒授相關證照種類眾多，尚無統一規範標準，爰先

就特定族群體適能指導部分邀集專家學者討論後，統整、公告具備公

信力及專業性之證照名單供參，惟為求周延，後續各體育團體證照如

擬列入本局參考名單之審查程序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貳、主辦單位 

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

參、報名資料 

一、受理對象：本府或本府各機關委託之單位；國民體育法第 3條第

1、2款之各體育團體；或辦理體育活動之民間團體。 

二、應備文件： 

(一) 臺北市特定族群體適能指導證照參考名單申請認可表及申請表上

所應備文件（如附件）。 

(二) 運動指導證照（樣張）。 

(三) 其它相關佐證資料。 

肆、報名方法 

一、 受理機關：臺北市政府體育局（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4 段 10號） 

二、 受理期間：每年 1-4 月、7-10 月，分上下半年 2梯次受理審核。 

三、 報名方式：申請團體填妥臺北市特定族群體適能指導證照參考名單

申請認可表，備齊相關證明文件，以紙本發函主辦單位﹔若需補件

或有其他問題，將由工作小組主動通知補正。 

四、 審查方式：經體育局工作小組就書面資料初審後，由體育局邀集 3

至 5位專家學者複審，經出席委員 1/2 以上同意，即列入本局參考

名單。 

五、 結果公布：審查結果將由工作小組通知，並公告於主辦單位網站。 

伍、配合事項： 

一、 主辦單位於官網公告之特定族群體適能證照認定清單，得視申請

狀況不定期進行修正更新。 

二、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修正之。 

 



臺北市特定族群體適能指導證照參考名單申請認可表 

申請日期 年   月    日 團體章 

團體名稱  

負責人姓名  

聯絡電話  

地址  

應備文件自行檢查項目 

1.運動指導證照 □有 

□無 

2.體育團體核准立案文件 □有 

□無 

3.發證機構官方教材目錄（可複選兒少、銀髮

族、身心障礙者動指導教程類別） 

□兒少運動指導教程 

□有多個單元專章；或□只有單一專章；

或□只在特定族群專章內 

□銀髮族運動指導教程 

□有多個單元專章；或□只有單一專章；

或□只在特定族群專章內 

□身心障礙者相關運動指導教程 

□有多個單元專章；或□只有單一專章；

或□只在特定族群專章內 

□無 

4.證照考試監考與成績管理機構 □第三方機構辦理 

□發證機構自辦 

□自我學習 

5.申請單位之證照考試近三年平均通過率 □ ≤ 75%  

□ > 75% 

6.有無定期辦理再教育回訓 □有 

□無 

7.其它有利審查資料 □有 

□無 

備註：所有應備文件請依序附於申請表後。 

 


